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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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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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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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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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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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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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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移
民
法
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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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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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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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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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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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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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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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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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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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奈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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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相
信
中
國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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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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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國
加
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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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)
當
北
京
代
表 
增
强
聯
合
國
的
結
構
，
將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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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的
貢
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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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
咋
星
即
發■
本
断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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儈
婚
：獲
得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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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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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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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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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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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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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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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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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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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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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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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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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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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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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達
歡
迎
之
外
，
幷
對 
成
立
以
來
，
中
國
已
有
代
表
巾
席
大
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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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人
民
共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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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以
讚
瘍
及
瓶
予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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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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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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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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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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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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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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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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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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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

幷
謂
：
莫
國
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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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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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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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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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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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歐
各
國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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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蘇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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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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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際
上
在
聯
合
國
對
台
灣
日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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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竟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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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從
毛
澤
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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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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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中
國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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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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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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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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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
辭
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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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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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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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加
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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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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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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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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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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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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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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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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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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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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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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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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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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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裁
軍
會
議

泰
國
總
理
篡
奪

，
約
有
一
二
和
名
皆
萩
斯
坦 

».*
，
向
西
孟
加 

一拉
印
度
逊
域
亜
匾
攻
尊
，一結
果
一
百
三
十
五 

一
名
巴
國
士-
被
殺"
I

「:

-.: 

. 

一 
位
政
府
發
苜.人
表
示
，
許
多
巴
基
斯

4

.
!
?
 
通
大
無
陋
及
普
"
酸
印
處
方
面
的
佻
解
尺 

華
首
次 
滅

隽
U
;

m
.

二

■

-M 糸
輝
磔
一"
天
■ 
戰
熒.. 
巴
基
斯
坦
方 

目"Kpw

須i

*

海
次
般
役
爲 

火1
年
印
巴
邊
界
衝
突
中
：規
模
最
大
的
二
次
，

《中" 
也.丄

「1,
…k

手
慶
九
方
 I
三
于
日
、

獨
 S
1

1

 唠
7

¥

:
*

^1 :1t̂
tc<< 

笔■

一

窺

$
^
m
.
 

二
冨
細
五
國
委
員
會
一

8

.
二
開
羅
路
遂
社
電
，隊
拉
伯
聊
盟
國
家 

訴
交
避
盜
！̂

述
肉
辣
裾
犬
會
嘗
該
次

一
郵
寄
每
月
三
兀
七
毛
五
V
 

每
季   

A- 
元
二
一
看
五 

半
年
十
杰
元
五 S
 

^5^5^

 

■

季 
七
充
宝
龟
 

半
年
 
十 
五
一
元 

全 
年 

=:
一 
十 
元

--
籍

： 

一 辞
胃

1

一

匝■
見
-
敢
。..

據
阿
拉
預
聯
一
盟
助
理
祕
書
長
伊
雅
菲
博 

一
王
塞
示3
而
圧
伊
麻
跟.鳳
家
外
交
部
長
曾
在 

•

中
裁
他e
挤
用
法
年
无
-  ̂開/
會
就
後
提 

出
的
政
蹲,7

加
以
檢
訴
胡

«. 伯
國
家
的
實
施 

一
後
果
寄
况
：

二
；
二
： 

“

■:■  

.-
、；：  

..■("■.  

•.• ,;..• ;IA-V,, 

」 

:V 
上
次
開
羅
會
議
時
，
各
國
外
交
部*
曾

政
權

零
耆
莓
份̂

王
圣

川
今B
突
窗
to
置
行
非
常
法
令
，
解
散
國
會 

高
温
度
四
十
：■

度
三*
:
-
  

*

，
統
豪
國
需
斯
暮
極
。I

.六¥
•

■."

一
晨
霧
全
旧
陰 
明
陰
次is

天 
一

决
室
由
各
一

用
一
項
廣
泛
的
計

向

‘雙
  

^

付
以
但
网
产
， 

小
举

.:>-
冃
期   

X:龙
愕
耳④
委
員
會
爲
埃 及
，
鋒 

利
亞

'-'■
科
威
特
《.粱
叩
嫩
及
突

11.西
亞
等
五 

亩

”(}
「
「：「；」」二- 

「英
外
展
抵
凄
特
西
亞/
一 

7

秘
談
兩
國
壊
問
題
一

!
1

考彪企圖反叛整兒馨欲瀆|聲

- 

2
」

-3
 

/?

■~c
8
2

「

(
紐
約
當
院
)
落
   

1

 僵
最
-

三
l

e

li 
磨

素

幕

息
£
 

帖
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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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，
謂
西
力
國
承
的
傳
家
现
相
值
-:
述
林
彪
九
月
避
已
彼
發
覺
及
企
圖
潛
送
出
殿 

中
個
國
防
部
長
及
共
需
制
住
席
林
彪.
在
過-
，
曾
借
同
夫
人
，
凍
汙
及
兩
位
同
謀
者
陳
伯. 

浄
唾
個
遭
受
三
次
企
過
謀
殺
窪
席
毛
/

大
讀
膏
耆
产
吳
憲
段
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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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避
在
丁
次
詹
潛
逃
時
，
鬓
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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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遴
過
北
匿
如
華
用
披
野
欲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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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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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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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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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雜
誌
又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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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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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法
包
底
來
自
一
中
即
大
趴3
漸
华
恋
棚
彪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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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£
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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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仟
认
過
架
同
楼
英
遍
製
飛
機
茨
深
入
州
蒙
古
境
行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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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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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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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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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降
笋
0,t範
砧
A!而
道
优
艇
飴
地
肥
發
建
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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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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盜
終
膝
尤
月
已
礎
用
爲
以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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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
酋
亚
髪
政
欣
淤 -
后
六
五
年
十
一 

〈
週
盯
而
宣
佈
脫
減
族
阈
潸
轄
而
獨
立
用 

主
，耳
演
向
能
我
力
面
聽
從
瑜
令
。
;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
■.[]:)
加
拿
大
政
府 

一3
期
考
虑
修
我
移
民
法
的
鏡
冢
，
可
能
於
子 

一
年
聖
誕
節
前
提
送
國
會
審
核
。

閥
，麥
克

首
讀
準
備
提
出
時
，
間 

伊
勤
即
作
以
上
答覆。

一 
片
士
魯
別
埠
物
價
最
高 

、
域
多
利
凯)
卑
詩
省
貿
易
工
業
府
收 

理
都
斯
知
林
表
示
，
據
統
計
弱
査
報
吿
顯
示

，本
省
北
部
片
士
誓
別
地

ITT，

較
実
高
華
高
百
份
之
十
五 
而
其
他
日
用
品 

價
格
枝
雲
高
華
高
百
份
乙
四
。

Si .項
片
士
告
別
地
腐
物
饮
標
準
與
小
11n
,; 

述
地
區
相
比
攸
的
數
字
，
山
車
詩
竹
，
加
拿 

大
政
府
及
片
士
魯
別
市
政
府
所
作
的
統
計
綜 

合一而 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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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去
年
度
曾
以
奇
地
麥
境
物
價
與
零
始
加 

以
比
陵
研
究
。

安
省
郵
員
輪
流
罷
工 

.
反
對
非
工
會
人
上
班 

二
都
朗
度
加
拿
大
社
论)
加
皇
大
獅
局 

管
理
信
件A
於
昨
週
一
起
徴
施
全
國
件
二
十 

四
小
時
輪
流
罷
工•
抗
議
郵
局
僱
用
未
參
加 

工
會
之
低
期
職
員
，
目
前
由
安
省
西
南
部
至 

郊
朗
度
用
普
遍
引
起
勞
資
糾
紛
。

紐
布
士
役
省
聖
約
翰
地
區
郵
件
人
已
開 

始
罷
工
，
成
爲
郵
尧
與
聯
邦
國
涼
部
發
生
爭 

執
所
採
取
的
最
早
宣
際
行
動
。- 

郵
員
工
會
殁
示
，
其
他
各
省
亦
將
隨
之 

實
行
罷
工
。
，

、

工
始
土
磔
抗
繡
在
郵
員
生
病
成
休
假
時 

，
郵
局
漏
用
宋
合
加
工
會
的
低
薪
人
員
代
替 

.上
班
。

.安
省
訳
撤
琳
鞭
匾
已
於
上
週
開
始
避
工 

，
随
即
安
省
尼
加
拉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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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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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部
助
度
地
隔
三
百
二
十
五
名
郵
国
及
温
所 

埠
一
百
七
十
五
人
，
坎
間
頓
一
百
四
十
人
亦 

做
而
參
加
。

安
省
滑
鐵
慮
，
福
埃
利
及
柏
靈
頓
地
隔 

郵
差
於
上
週
五
罷
工
，
目
前
已
復
工
。 

、
雲
高
華
匸
會
代
表
漢
米
敦
表
示
，
卑
詩 

省
會
發
子
小
規
模
的
爭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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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争
地
通
是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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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
施
罷
工
的
間
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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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目
前
仍
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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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6
都
朗
度
，會
發
言
人
麦
克
加
利
指
出
，

其
他
各
地
將
陸
績
實
施
罷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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竊
賊
脫
光
模
特
兒
身 

掠
去
五
百
元
毛
披
肩 

(
妻
訊)
竊
匿
於
上
週
日
，
擊
破
位
於 

故
蘭
相
街
六
百
四
十
八
號 
甜
蜜
十
六
歲
」 

服
裝
店
之
橱
憲
，
由A
造
模
特
兒
身
上
，
掠 

越
兩
件
價
値
伍
巨
卅
八
元
之
皮
披
肩
，
使
得 

模
特
兒
赤
裸
陳
設
在
極
櫃
中
，
幷
被
毀
傷
。 

該
鹿
因
敲
擊
玻
璃
門
鷹
時5
傷
，
警
方 

追
随
他
的
血
跡
直
到
附
近
一
家
旅
兩
，
幷
在 

詩
磨
街
石
百
號
附
近
尋
獲
一
個
模
特
免
之
頭 

顱
。警

察
曾
搜
索
整
間
旅
舘
，
但
該
匪
利
用 

防
火
梯
逃
走

三
婦
女
往
避
夏
威
夷 

不
幸
均
被
火
車
輾
斃 

(
宴朋
)
三
名
雲
高
華
婦
攵
，
正
開
始 

她
們
比
威
夷
之
旅
行
，
却
在
華
盛
頓
州
網
温 

寧
埠
平
交
道
附
近
、
被
貨
連
火
車
撞
死
。 

死
者
蒙
娓
廿
五
歲
，康
招
利
廿
七
成
， 

均
住
維
尼
街
一
千
六
百
二
十
一.
號
，
華
倫
太 

太
，
八
十
五
歲
，
住 
-t-
ly 街
東
一
一
百
三T

四 

號
。

據
警
力
稱
，
執
車
雖
然
在
警
鈴
及
信
號 

灯
閃
亮
時
駛
過
磁
道
，
故
被
妆
車
拖
仃
有
六 

十
尺
之
遠
。

據
華
倫
太
太
之
係
媳
表
示
，
本
來
華
倫 

太
太
想
乘
船
至
夏
威
夷
，
但
臨
時
改
般
初
衷

温
寧

，
随
同
另
兩
名
攵
下
同
行
，

埠
停
留
，
實
令
人
費
醒
。

反
對
烟
酒
大
麻
委
會 

聘
請
專
員
聯
絡
各
校 

(
域
多
利
訊)
卑
詩
省
教
育
魔
廳
長
兼 

全
省
反
烟
酒
及
大
麻
酱
布
問
委
員
會6
席
的 

布
拉
特
斯
，於
週
•
在
城
多
利
胴
行
記
皆
招 

待
會
宣
稱
，爲
全
力
推
展
反
烟
，
酒
及
大
麻 

藥
連
動
，
卑
詩
省
全
省
已
成
立
六
個
顧
間
委 

員
會
"布

拉
特
斯W
備
他
所
領
導
之
顧
問
委
员 

會
目
前
正
登
即
微
求
一
名
協
助
員
，
山
門
與 

卑
詩
省
各
校
聯
絡
，
如
何
加
强
加
擴
張
此- 

運
動
，
該
協 
r/1委
員
全
日
工
作
，
年
薪
約
一 

萬
二
千
元/

一
直
伍
干
元
，
該
職
位
取
請
戳 

止
時
間
，
爲
今
年
年
底
前
，
有
意
者
可
逕
行 

申
請
。剛

服
滿
徒
刑
出
獄
犯 

被
控
綁
票
保
金
二
萬 

(
金
巴
里
訊)
居
住
於
金
巴
里
埠
章
涉 

兩
年
询
綁
架
前
康
明
可
行
政
宜
波
特
失
踪
男 

成
之
疑
犯
， S
十
四
哉
之
班
尼y
匕
週
二
被 

判
提
交
兩
川
元
保
四
金
，聴
侯
隨 

8$傳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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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
尼
特
剛
坐
滿
二
十*
個
月
之
感
獄
因 

其
曾
向
波
特
勒
索
贖
嶽
。

班
用
特
扪
絶
透
露
兩
萬
元
保
摩
金
之
來 

源
，
幷
對
報
章
登
載
其
勒
索
及
綁
架
之
報
導 

表
示
frt怒
，
他
說
全
屬
子
虛
，起
碼
百
分
九 

十
爲
胡
說
一 

當
記
書
詢
其
有
何
異
議
時
， 

班
尼
特
父
稱
不
願
辯
論
也
不
願
再
談
論
該
案 
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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